
108.7.4修訂

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推薦審核名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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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
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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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符

不符

第　款

相當(  )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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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符

不符

第　款

相當(  )款

核符 

不符

核符

不符

第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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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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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款

相當(  )款

核符 

不符

核符

不符

學院(中心)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(主任) 核章：

人事單位承辦人核章：

注意事項：請依各款資格規定檢附相關資料，證明文件影本請加蓋學院（中心）承辦人職章及核符章。


